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

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公众

版测绘成果的加工和编制工作，通过提供

公众版测绘成果、保密技术处理等方式，

促进测绘成果的社会化应用。

测绘成果保管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

障测绘成果的完整和安全，并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向社会公开和提供利用。

测绘成果属于国家秘密的，适用保密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对外提供的，

按照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审

批程序执行。

测绘成果的秘密范围和秘密等级，应

当依照保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按照

保障国家秘密安全、促进地理信息共享和

应用的原则确定并及时调整、公布。

第三十五条 使用财政资金的测绘

项目和涉及测绘的其他使用财政资金的

项目，有关部门在批准立项前应当征求本

级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的意

见；有适宜测绘成果的，应当充分利用已

有的测绘成果，避免重复测绘。

第三十六条 基础测绘成果和国家

投资完成的其他测绘成果，用于政府决

策、国防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应当无偿提

供。

除前款规定情形外，测绘成果依法实

行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各级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和军队因防灾减灾、应对突发事

件、维护国家安全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可

以无偿使用。

测绘成果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规定。

绛县自然资源局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政府采购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廉政建设，制

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进行的政府采购适用本法。

本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

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

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

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

准依照本法规定的权限制定。

本法所称采购，是指以合同方式有

偿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包括

购买、租赁、委托、雇用等。

本法所称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
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

等。

本法所称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

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装

修、拆除、修缮等。

本法所称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

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

第三条 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

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

信用原则。

第四条 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
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

任何方式，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
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

绛县政府采购中心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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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县 2019 年货运源头单位明细表

绛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对 2019 年全县货运源头单位予以公示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绛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治超各成员单位:
为全面做好全县货运源头非法超限超载治理工作，强化源头企业监管，创造安全、和谐的道路运输环境，结合我县治超工作实际，经县政府同 意，现

将 2019 年全县货运源头单位（30 家）予以公示，各相关单位要认真履行源头治超监管职责，切实抓好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督管理工作。

注：1、运管所对公示货运源头单位通过进驻、巡查等方式实施货运源头治超的监督管理,加强货车出厂装载情况检查，制止违法超限超载车辆出厂上路行驶；
2、乡（镇）人民政府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本辖区内煤、铁、石等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可以派驻人员进行监督管理；
3、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能源局等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各自在货运源头治超工作中的职责，建立并公示本部门的货运源头治超工作责任制度。


